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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安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安溪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属各办、站、所、中心：
为加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统筹推进我镇燃放烟花爆竹禁放工作，经镇政府研究同意，调整安溪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调整后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刘  彦  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副组长：方中伦    党委副书记
成  员：朱健午    平安办负责人
        唐祖勇    经发办负责人
        王  西    党政办工作人员
        张  建    平安办工作人员
        刘明亮    平安办工作人员
        蒋显凯    安溪派出所民警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平安办，由朱健午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负责具体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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